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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飞机产业是国家基础性、支柱性和战略性产

业，各国普遍将其视为拉动工业技术链条的“总龙

头”。为充分发挥大飞机对上下游产业的辐射带动

作用，欧美等发达国家通常以各种方式对大飞机产

业进行补贴。其中，欧盟多国联合创建了空客公司，

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大飞机产业的一体化进程；

美国通过鼓励军民融合、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手段

扶持该产业的发展。为防止通过补贴方式争夺市场

份额，双方越来越严格地审查对方的补贴行为。本

文通过总结和梳理美国补贴大飞机产业的实践做

法，提出中国补贴大飞机的建议，以促进航空制造业

的快速发展。

一、美国大飞机战略地位及实施补贴的必要性

美国为实现航空强国的目标，高度重视大飞机

产业的发展及其补贴问题，以发挥大飞机对相关产

业的带动效应和对国防安全的保障作用。具体而

言，美国大飞机战略地位及实施补贴的必要性表

现在：

第一，大飞机是发展尖端技术的引擎。由于大

飞机产业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宽及联动效应强等

特点，一国发展大飞机产业有利于带动相关传统产

业的优化升级和促进新兴电子技术的革新。这与美

国兰德公司编写的研究报告不谋而合，即航空高科

技企业及其核心技术衍射到相关产业，可达到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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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动效果。基于此，一国要想充分发挥航空制造

业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引擎驱动作用，就有必

要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扶持大飞机产业，以实现其技

术溢出效应最大化。

第二，大飞机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石。早在二

战时期，美国就凭借强大的大飞机研发技术成为战

争中最大的受益国(赵维田，2000)。2002年，美国通

过发布《航空航天产业未来委员会最终报告》指出：

“航空航天技术是美国军事能力和战略战术的核心，

发展航空航天技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国家

安全战略的重点。”(庄浩刚等，2013)另外，民用飞机

也可以在战时改装成军事飞机投入战斗，从而与军

事飞机形成合力，全方位保障国家安全。

第三，大飞机是实现航空强国的利器。一国是

否属于航空强国，不仅要考察其航空运输的总周转

量、机场建设的水平和空域管理的能力，而且还应考

察其在航空领域的自主研发水平和创新体制。由于

航空制造业是典型的高技术、高投入和知识密集型

产业，对一国建成航空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各国有必

要以合理有效的补贴措施扶持该产业的发展。

综上，大飞机产业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保

障国防安全以及打造航空强国，各国应通过各类优

化的补贴政策和健全的法治扶持航空业的发展。

二、美国大飞机产业发展的补贴措施与争议

实践

(一)美国大飞机产业的补贴措施与模式

美国在长期的大飞机补贴实践中形成了军民航

融合的国家战略和共享共用机制，通过联邦政府和

州政府联合给予大飞机产业税收优惠，借助强大的

国际影响力干预航空器自由市场的运行，以间接补

贴本国航空制造业的发展。具体而言，美国补贴大

飞机产业发展的措施与模式主要表现在：

首先，美国通过“以军带民”与“以民促军”两种

方式带动军民航产业的相互融合和良性互动。一方

面，美国军用飞机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民用飞机的

研发。“二战”结束后，曾经为美国研制KC-135空中

加油机等军用飞机的波音公司利用军民两用技术溢

出效应，生产出了全新的波音707客机。军用飞机除

了能为民航飞机的崛起奠定先天的技术条件外，还

能为研制民用飞机节省大量资金。正如美国航空航

天学院在《超音速运输机：决策的事实依据》这一报

告中声称的那样：“由于B-47、B-52和KC-135军用

飞机承担了波音 707大约 20亿美元的经费，波音公

司只需耗费 1600万美元即可完成对 707的研发工

作。”另一方面，美国军事飞机从民机产业链中获得

了巨大的跨行业利益，如美国空军E3预警机是以波

音 767飞机为原型发展起来的。这种以军养民和以

民促军双向供给的军民融合模式为美国发展航空业

和长期垄断全球市场提供了战略和隐性资金技术

支持。

其次，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波音公司制定

了税收优惠政策。其中，联邦政府通过“全部完成合

同征税”法规定，波音公司只有完成合同项下大飞机

的制造时，才需缴纳税款(尚涛等，2010)，该方法放宽

了航空制造商缴纳税款的时间，变相补贴飞机产

业。同时，联邦政府还创建了海外销售公司税制，允

许“在国外存在的”、“在国外管理的”以及“在国外进

行经济操作的”美国出口商免缴 15％的销售收入①。

在联邦政府的指引下，联邦政府部门制定了持续的

补贴规划，减轻了制造商的财政负担，如仅在1989年
到 2006年间，商务部就以税收优惠形式补贴了波音

22亿美元。除联邦政府及其各部门补贴航空业外，

华盛顿、堪萨斯州等地方政府也通过类似的方法分

别补贴波音 40亿和 9亿美元，极大地促进了本国航

空制造业的发展。

最后，美国通过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外交影

响力强制本国飞机出口和限制他国飞机进入本国市

场，从而有意干预航空器自由销售市场的运行，主要

表现为：第一，美国为打开本国产品对外销售的出路

和拓宽航空市场的外销空间，利用其经济、政治优势

对有意购买大飞机的国家和地区施压，如 1990年 3
月，美国国际贸易和工业部以优惠利率向日本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为“诱饵”(Robert A.Rogowsky et al，
1993)，迫使日本放弃购买空客A340-300飞机，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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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了美国麦道飞机。第二，美国利用强大的政治

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通过先发的制度优势和规则

标准限制外国航空器进入本国市场，干预航空器自

由贸易，改变全球航空竞争格局，通过从国外寡头企

业抽取租金或向本国企业转移利润的方式增加本国

净福利(James A.Brander et al，1985)，从而间接提高了

本国飞机在全球航空市场中的份额。

纵观上述美国的三种补贴措施可知，其采取的

扶持政策避开了与 SCM的直接冲突，减少了政府诉

累，节省了大量司法资源。但反观其补贴实践，美国

也频繁遭到他国的反补贴调查和诉讼，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是2004年“欧盟诉美国大飞机补贴争端”。该

争端是WTO成立以来审理时间最长、案情最为复杂

和最具影响力的一起典型案件。

(二)美国大飞机产业补贴的争议及实践

1.“欧盟诉美国大飞机补贴案”始末。长期以来，

美国波音与欧洲空客极力争取大飞机市场的领导地

位。从 1989年起，欧洲对空客提供补贴的合法性问

题就已成为欧美争论的焦点，双方为规范彼此对民

用航空器的补贴行为，于 1992年达成了《关于实施

GATT〈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的协议》。该协议要求

政府只能在总研发费用的 33％内对大飞机提供补

贴，且飞机制造商必须在 17年内向政府偿还该资

金。2003年，欧洲向空客A380提供了 150亿美元的

研发启动资金，使空客飞机的交付量首超美国，并逐

步蚕食美国市场，给波音带来了巨大威胁。美国将

此矛头指向欧盟违背1992年协议向空客提供大量资

金的不诚信行为，双方在航空器补贴问题上的冲突

日益白热化。2004年 10月 6日，美国单方面退出

1992年协议，并将欧盟诉诸WTO，这场酝酿已久的

补贴争端再次燃起。同日，欧盟向WTO提出反诉。

2005年 6月 27日，欧盟再次向上诉机构请求与美国

进行磋商，两大航空巨头之间的贸易对抗彻底爆发

(Raymond J Ahearn，2006)。直至 2019年 3月 28日，

WTO上诉机构才对该案作出终裁，认定美国向波音

提供非法补贴的行为使空客A320neo、A320ceo单通

道飞机遭受了严重的销售损失。

回顾案件始末，欧盟控诉美国违背 SCM协议第

2条的规定向波音提供大量专向性补贴②、拨款及其

他援助，严重损害了空客的利益，主要表现在：首先，

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减免税收、发行债券以

及向制造商提供研发资助等手段补贴飞机产业③。

其中，华盛顿州政府依据HB2294号(《外国销售公司

和域外收入减免法案》)为波音公司节省了34亿美元

的营业税和租赁税；堪萨斯州向社会公众发行工业

收入债券，波音与飞机零部件供应商势必锐航空系

统公司在1989～2006年间通过购买工业债券的方式

获得了4.758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伊利诺伊州政府承

担了波音公司搬迁至芝加哥市的大部分费用(吴蕙

君，2013)，并制定了《公司总部搬迁法》减免波音 15
年的税收。其次，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向波音提供

了4亿美元的补助，并允许其免费使用航空航天管理

局的设施、设备和技术人员；国防部启动了 23个研

究、开发、测试和评估项目以向波音支付特殊款项和

授予其对特定设施的使用权(Stephan Wittig，2011)；
商务部也采取了类似于前两个机构的补贴行为。

针对欧盟的指控，WTO上诉机构在 2012年 3月
12日发布的裁决报告中指出，波音公司于 1989～
2006年间共从美国州政府和政府部门的补贴行为中

获益53亿美元，该行为对欧共体的利益造成了不利

影响(Stephan Wittig，2011)；2019年3月28日，上诉机

构认定美国华盛顿州仍以税收减免的方式向波音提

供非法补贴。具体而言，WTO争端解决机构主要从

以下两个方面对美国的补贴行为进行了实质性调查：

就美国华盛顿、堪萨斯、伊利诺伊州政府的行为

是否构成专向性补贴问题，上诉机构认为：(1)华盛顿

州在 2005年 10月到 2007年 6月年间对航空器及零

部件制造商采用了 0.4235％的税率，与通常制造业

适用的 0.484％存在差距，此后，该税率还降低至

0.2904％。显然，华盛顿州对波音公司和其他适格纳

税者采用不同的税率，构成 SCM协议第 1条(a)(1)(ii)
下的补贴情形④。在此基础上，上诉机构还发现该州

政府仅降低飞机和零部件制造商的税率，符合 SCM
协议第2条下的仅向“特定企业”提供的专向性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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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堪萨斯州政府免除了波音和势必锐航空公司本应

缴纳的税款，与华盛顿州政府构成同类补贴。经上

诉机构查明，波音与势必锐航空公司在 1979～2005
年间，得到了所有工业收入债券中69％的税收优惠，

构成 SCM协议下“给予某些企业不成比例的大量补

贴”的事实专向性补贴；(3)伊利诺伊州政府向波音公

司承诺在10年内偿还其50％的搬迁费，并减免其15
年税收，满足 SCM协议下企业专向性补贴的构成要

素。综上，争端解决机构裁定，州政府通过施行税收

优惠政策、发放工业收入债券以及偿还公司搬迁费

用的方式向制造商提供了企业或事实专向性补贴⑤。

就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国防部、商务部等采取

的措施是否构成专向性补贴问题，上诉机构认为：

(1)由于波音公司研发大飞机的目的是满足私人利

益，已偏离政府购买性服务的范畴，航空航天管理局

通过8个研发项目向波音公司的产品、设备和雇员提

供 26亿美元的做法符合 SCM协议第 1条(a)(1)(i)“政

府行为涉及潜在资金转移”和(iii)“政府提供商品或

服务”的规定⑥，且其将补贴限定在飞机产业，属于专

向性补贴；(2)同理，国防部通过 23个项目对飞机制

造商提供研发补贴也构成专向性补贴，但未能确定

具体的补贴数额⑦；(3)商务部通过“先进技术计划”对

包括波音在内的多个高科技公司提供资金扶持，构

成对波音的补贴⑧，但因其资助对象广泛而未被认定

为专向性补贴。

WTO上诉机构最终认定，华盛顿、堪萨斯和伊利

诺伊州政府都对波音实行税收减免，符合 SCM协议

下第 1条(a)(1)(ii)形式的补贴。其中，华盛顿州和伊

利诺伊州构成企业专向性补贴，堪萨斯州构成事实

专向性补贴。航空航天管理局和国防部的行为符合

第 1条(a)(1)(i)和(iii)下企业专向性的财政资助。相

反，商务部虽构成补贴，但其资助行为不限于波音一

家公司以及不满足事实、区域⑨和推定专向性⑩，属于

合法补贴。

2.“欧盟诉美国大飞机补贴案”的裁决依据。

SCM协议是WTO争端解决小组审理补贴案件的依

据。在2004年“欧盟诉美国大飞机补贴案”中，WTO

上诉机构依据SCM协议关于“补贴”和“专向性”的规

定，考察了美国的补贴行为是否构成专向性补贴和

专向性程度两个问题。

首先，关于美国州政府和政府部门向波音提供

资助的行为是否属于专向性补贴问题，上诉机构先

根据 SCM协议第 1条“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对某些

特定企业或产业给予收支或价格支持的行为构成补

贴”的规定，裁定华盛顿、堪萨斯与伊利诺伊州政府

减免波音税收的做法构成补贴，航空航天管理局、国

防部和商务部通过购买合同与援助文件的方式向波

音公司输入资金和其他非金钱性资源的行为符合

SCM协议第1条(a)(1)(i)和(iii)下资金转移和提供商品

或服务的规定，构成对航空业发展的补贴。

上诉机构在裁定美国州政府和政府部门的行为

构成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以上行为是否属

于专向性补贴问题，其依据SCM协议第2条的规定，

将专向性补贴分为企业专向性、事实专向性、区域专

向性以及推定专向性四种类型(甘瑛，2005)。该案

中，华盛顿和伊利诺伊州政府、航空航天管理局与国

防部均只对波音提供补贴，构成了企业专向性补

贴。堪萨斯州政府虽面向众多企业提供税收减免，

但其对波音提供不成比例的大量资金扶持的行为构

成事实专向性补贴。而商务部资助所有高科技企业

的行为不符合 SCM协议第 2条“专向性”的规定，不

构成专向性补贴。

总之，WTO争端解决小组分两步裁定一国的补

贴行为是否构成专向性补贴。第一，根据 SCM协议

第1条的规定，判断政府是否授予被资助企业利益，

若同时满足主体和结果要件，就构成对某一产业的

补贴；第二，根据 SCM协议第 2条的规定，判断该补

贴行为是否属于专向性补贴，如果政府只向特定企

业或地区提供财政扶持，那么该行为构成违法、无效

的专向性补贴，反之则构成“合法有效”的补贴。

其次，关于美国州政府和政府部门补贴波音的

专向性程度问题，争端解决小组依据 SCM协议区分

了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和不可诉补贴(杨阳，

2012)。其中，SCM第3条规定，如果一国对本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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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禁止性补贴，那么必将遭致他国的贸易报复和

反补贴诉讼。在该案中，不存在该类补贴。与禁止

性补贴类似，可诉性补贴通常也会受到其他国家的

质疑，但认定程序更为繁琐，其不仅需满足政府向特

定产业转移资金的条件，而且还需对其他成员方利

益造成负面影响。本案中，州政府采取的税收优惠

政策和政府部门(除商务部)向航空制造商提供研发

资助的行为都损害了空客的利益，构成可诉性补

贴。另外，SCM协议第8条规定，不可诉补贴包括普

遍实施而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以及虽具专向性但用

于科研、落后地区及环境三个方面的补贴，属于“合

法有效”的补贴行为。该案中，商务部对波音提供的

补贴属于第一类不可诉补贴，不具有违法性。

以 SCM协议为裁决依据，2004年“欧盟诉美国

大飞机补贴案”虽暂时落下帷幕，但该案将持续对其

他国家实施的补贴政策和措施产生深远影响。当

前，在补贴已成为主权国家扶持本国核心产业发展

的普遍做法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必

须重新审视本国的补贴机制及其与SCM协议的协调

关系。

三、美国实践对中国航空业补贴的启示及反思

中国C919大飞机即将进入国际市场，欧美航空

器制造商极有可能对中国实施打压。为促进航空制

造业的发展和保护国家权益，中国应在 SCM协议框

架下，通过政府及相关金融机构提供不可诉、甚至可

诉性补贴，通过灵活、合理可辩的补贴行为与美国抗

衡。具体而言，中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应对：

(一)扩大补贴范围，避免专向性

根据 SCM协议第 2条的规定可知，一国对特定

企业、产业、企业群或产业群提供的补贴属于专向性

补贴。从该规定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WTO审查

一国行为是否构成专向性补贴的重点在于其补贴对

象的范围，虽然 SCM协议规定了判断该类补贴的标

准，但并未明确界定“产业”的范围，也没有对如何理

解这一概念给出任何指导性文件(张目强，2012)。在

司法实践中，国际社会对此问题也没有明确的定论，

只是普遍认为，政府补贴对象的范围越窄，就越容易

被认定为专向性补贴；反之，补贴对象越广泛，被认

定为专向性补贴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在前述“欧盟

诉美国大飞机补贴案”中，美国商务部从实施“先进技

术计划”到成立专家组为止，共补贴了768个项目，涉

及电子产品、计算机硬件、通讯、材料等多个领域，而

非只限定在航空制造业，因而该行为不构成专向性补

贴。与美国的做法类似，欧盟通过多元化的方式对航

空业、钢铁业、造船业、合成纤维及汽车行业提供资金

支持(迟凯凯，2007)，奥利地为开拓本国所有中小企业

的国内外市场，制定了市场开拓促进计划。

欧美等国的上述做法堪称非专向性补贴的典

范。为了避免补贴的企业专向性，中国可在对照欧

美制度的基础上，实施严密的补贴计划，制定严格的

补贴标准，提高补贴政策的透明度，扩大补贴范围，

规范补贴行为，注意任何与补贴项目有关的法律文

件的文字表述和条文设计，事先确定资助的方式和

数额，减少甚至完全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反补贴

调查，以达到扶持大飞机产业发展的目的。具体而

言，中国可从“三个明确”和“一个公开”着手：(1)明确

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获得补贴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2)明确补贴标准，优化补贴方案，通过相关立法和政

策文件规定可享受政府补贴的产业、企业或机构类

型，扩大补贴对象至能源、环境、化工以及其他更广

泛的领域，尽可能多地扶持所有创新型企业与项目

的发展，采取招投标或其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制定

完善的竞争程序和规则(张军旗等，2018)，将利益授

予最具科技含量与创新力的企业，从而实现补贴最

优化；(3)明确补贴程序，划定政府补贴特定产业或企

业的时间范围，设置补贴退出机制及其他相关制度；

(4)信息公开，建立全国补贴政策公告网站，以便于企

业及时了解现行补贴政策(姚曦，2019)。
政府除对航空器及零部件制造商提供企业专向

性补贴外，还极易构成事实专向性补贴。例如，上述

堪萨斯州政府采取的工业收入债券计划中，工业债

券只是补贴工具(李仲平，2015)，其通过发行债券提

供的大量不成比例的税收优惠才是补贴利益，构成

事实专向性补贴。在司法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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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通过比较争议所涉补贴占据补贴计划的全部利益

的比例、补贴接受者的经济贡献占据授予机关管辖

范围内整体经济的比例，以及补贴接受者获得补贴

利益的比例与其经济贡献比例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等因素(李仲平，2017)，认定一国政府的行为是否

构成事实专向性补贴。对此，中国在补贴某产业或

企业发展时，应关注补贴利益的分配，而非补贴工具

的使用；应限制补贴数额，以防因补贴比例过大而被

认定为“不成比例的大量补贴”。

当前，中国较为重视企业专向性补贴，但往往忽

略事实专向性补贴，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

例》第4条中有所体现。该规定列举了企业、区域和

推定专向性补贴三种情形，但并未涉及司法实践中

最常见的事实专向性补贴。正因为国内立法的阙

如，政府部门有时才会无视国内外法律规则，对产业

或企业提供不成比例的大量补贴。为减少事实专向

性补贴的数量，增强政府被诉风险的防范意识，中国

可仿照 SCM协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

中增加事实专向性的规定，具体表述为：“如某一补

贴行为适用第1款规定的原则表现为非专向性补贴，

但有理由认为该行为可能属于事实上的专向性补

贴，则应考虑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有限数量

的某些企业使用补贴计划、某些企业主要使用补贴、

给予某些企业不成比例的大量补贴、补贴授予当局

以任意的方式做出授予补贴的决定。在适用该规定

时，应考虑补贴授予当局管辖范围内经济活动多样

化的程度，以及已经实施补贴计划的持续时间。”从

而弥补国内立法对事实专向性补贴的缺失。

当然，由于区域和推定专向性补贴也属于 SCM
协议规定的违法补贴，中国还应拓展补贴地区的广

度，继续探索更多、更灵活的非专向性补贴方式，对

航空制造业实施合法有效的补贴。

(二)区分补贴性质，避免违法性

根据补贴的性质和专向性程度，SCM协议将补贴

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与不可诉补贴，WTO争

端解决小组对这三类补贴采取不同的态度。在上述

“欧盟诉美国大飞机补贴案”中，美国州政府、航空航天

管理局与国防部采取的可诉性补贴使空客利益受损，

属于非法补贴；相反，商务部向所有产业提供的不可诉

补贴构成SCM协议允许的合法补贴。为避免与SCM
协议的冲突，防止被诉，中国有必要区分禁止性补贴、

可诉性补贴和不可诉补贴，采取合法的补贴方式。

第一，就禁止性补贴而言，由于其扭曲公平的市

场竞争环境，WTO明确禁止这种补贴行为。中国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 10条第 3款中承诺

“中国应自加入时起取消《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3条
范围内的所有补贴。”实践中，中国已按照该规定调

整了部分相关政策，但仍存在一些与承诺相悖的补

贴行为，如商务部和财政部在2006年11月24日发布

的《关于申报 2005年机电产品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贷

款贴息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提到，重点支持自主

创新能力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机电产

品出口企业，而不支持无出口业绩企业的项目。显

然，该措施构成 SCM协议中出口补贴式的禁止性补

贴(张军旗，2019)，属于违法行为。为履行入世承诺，

维护大国形象，保证补贴的有效性，中国应彻底取消

针对航空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禁止性补贴。

第二，就可诉性补贴而言，SCM协议虽未对其进

行明确的定义，但规定了可诉性补贴的构成要件及

其产生的三类“负面影响”。由于SCM协议对可诉性

补贴的界定较为模糊，笔者认为，在制定补贴政策

前，中国应明确可诉性补贴的边界范围和实质内涵，

防止因理解偏差导致利益受损。

第三，就不可诉补贴而言，其虽在2000年就已失

效，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公布的《SCM协定》

最新修正草案对不可诉补贴条款加以保留(张军旗

等，2018)，以及《多哈会议部长宣言及决定》第 10.2
部分也有将不可诉补贴予以保留的明显倾向，这都

意味着不可诉补贴仍具有其合理性。基于此，中国

可加大对高等航空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补贴力度，重

点培养专业航空技术人员，定期更新研发设备，将补

贴重点放在大飞机研发环节。

综上，中国应在 SCM协议下审视并调整本国的

补贴政策与法律法规，取消禁止性补贴，尽量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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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性补贴，以改变中国在反补贴调查中的被动地位

和尴尬局面(王萌，2015)。
(三)分散补贴风险，避免危险性

为了降低补贴风险，各国开始探索更为安全的

补贴机制和措施。对此，中国可参鉴欧美做法，通过

扩大补贴主体与丰富补贴形式两种方法分散风险。

第一，中国可通过扩大补贴主体的方式提高安

全性。根据全国人大代表李飚在2019年3月提出的

《支持民企参与民航装备制造国产化的建议》，中国

可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产大飞机的研发制造，推动

产业技术自主可控，给予民营航空技术企业资金支

持，弱化政府的显性补贴作用，完善补贴风险分散

机制。另外，中国还可整合航空制造企业，成立行业

协会，由其协助政府落实补贴政策，避免欧美对中国

企业展开反补贴调查，从而增强补贴的隐蔽性和提

高补贴的效率。

第二，中国还可通过丰富补贴形式的方法降低

风险。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航空国家，通过鼓励

军民航产业融合、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政府干预

航空器自由销售的多元方法扶持大飞机产业的发

展。为避免在自主研发大飞机进程中走不必要的弯

路和承担更多经济成本，中国可吸收欧美的先进经验

和参考其法治实践，集中各种力量整合多方资源，采

取军民航产业深度融合的方法，构建军民航“统一领

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

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

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使军民飞

机研发共享技术成果、设备以及高技能人才，以统筹

军民航产业发展。另外，中国还可通过政府采购、干

预等手段“变相”鼓励和引导国内外航空公司优先购

买自主研发的飞机，从而增强中国航空竞争力。

四、结语

在长达 15年的“欧盟诉美国大飞机补贴案”中，

美国不断调整大飞机补贴策略，通过军民航融合、税

收优惠以及政府干预市场等措施构筑起一套相对完

整和成熟的补贴体系，波音凭借政府的补贴迅速垄

断全球航空市场。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后起的航空

制造业新兴国家，其自主研发的C919大飞机即将进

入国内外市场，有望与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形成

ABC三足竞争格局。不难预测，欧美为保护已有的

市场份额和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很有可能对中国

提起反补贴诉讼。为减少诉累和保护大飞机产业的

发展，中国可参鉴美国补贴航空制造业的措施与模

式，实施非专向性补贴，扩大补贴对象的范围，有针

对性的采取可诉性补贴与不可诉补贴，彻底取消禁

止性补贴，淡化政府的直接补贴角色，采取多元化的

补贴形式，降低补贴风险、优化和完善国内补贴法治

环境，从而为大飞机发展保驾护航，尽早实现航空强

国梦!

注释：

①See U. S. Internal Revenue Code Section 922(a) and Sec⁃
tion 924(b).

②SCM协议第2条对专向性补贴规定如下：“1.为确定补

贴对于在授予当局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某个企业、产业、企业集

团或多个产业(在本协议中均称“特定企业”)是否为专向性的，

应按照以下原则：(a)如果补贴授予当局或该当局据以行动的

立法将补贴的获得明确限于特定企业，这种补贴即具有专向

性；(b)如果补贴授予当局或当局据以行动的立法对获得补贴

的资格和数额规定了客观的标准或条件，如能严格遵守这些

标准和条件，并且一旦符合便能自动获得补贴，则该补贴不具

有专向性。有关标准或条件必须在法律、规章或其他官方文

件中明确写明，以便能够对其加以核实；(c)如果尽管上述(a)和
(b)项所规定原则的适用表现为非专向性，但有理由使人相信

其实际上具有专向性，则应考虑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补贴计划由数量有限的特定企业的使用，补贴计划由特定企

业支配性的使用，不成比例的大量补贴向特定企业的授予，在

决定授予补贴时授予当局行使决断权的方式。在援用本款规

定时应考虑到补贴授予当局管辖范围经济活动多样化的程

度，以及实施补贴计划的持续时间。2.仅仅给予补贴授予当

局管辖范围内指定地区的特定企业的补贴是专向性的。不言

而喻，由各级政府的税收部门对普遍通用税率加以制定或改

变不应被视为是一种专向性补贴。3.第三条内规定的补贴应

认为具有专向性。4.根据本条规定对专向性进行认定需在正

面的基础上加以明确证实。”

③See WTO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
ing Trade in Large Civil Aircraft(DS353), WT/DS353/R, p. 584.

④SCM协议第 1条规定：“以下情况应视为补贴：(a)(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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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成员的领土内由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提供财政资助；(2)
存在 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16条规定所定义的任何形式的收

支或价格支持。(b)由此而给予的某种利益。”

⑤See WTO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
ing Trade in Large Civil Aircraft(DS353), WT/DS353/R, p. 584.

⑥See WT/DS353/R, p. 487.
⑦同上引，p.552.
⑧同上引，pp.533-534.
⑨SCM协议第2条2款规定了区域专向性，该类补贴限于

对授予机关管辖范围内指定地理区域的某些企业提供补贴。

⑩SCM协议第2条3款规定了推定专向性，即推定禁止性

补贴都具有专向性。

See WT/DS353/R, p. 623.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明确地将出口补贴和进口

替代补贴规定为禁止性补贴，任何成员不得给予或维持此类

补贴。

可诉性补贴虽未被一律禁止，但通常具有被其他国家

质疑的可能性。对这类补贴，往往要根据其客观效果才能判

定是否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负面影响”是认定可诉性补贴最重要的内容，其主要

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给另一成员国国内同种产业造成损害；

二是实际上剥夺了其他成员方根据GATT享有的关税减让利

益；三是给另一成员方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New and full notifica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XVI: 1 of the
GATT 1994 and article 25 of SCM(G/SCM/N/155/EEC/Add. 1),
22 November 2007, pp. 12-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4条规定：“依照本条

例进行调查、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必须具有专向性。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补贴，具有专向性：(一)由出口国(地区)政府明

确确定的某些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二)由出口国(地区)法
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某些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三)指定特

定区域内的企业、产业获得的补贴；(四)以出口实绩为条件

获得的补贴，包括本条例所附出口补贴清单列举的各项补

贴；(五)以使用本国(地区)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为条件获得的补

贴。在确定补贴专向性时，还应当考虑受补贴企业的数量和

企业受补贴的数额、比例、时间以及给予补贴的方式等因素。”

资料来源网址：http://finance.jrj.com.cn/2019/03/140254
27162189.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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